
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
穗工办〔2018〕Ⅱ9号

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美于印发《广州市在职

工会会员住院美爱计划实施办法

(2018修订)》的通知

各区总工会,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‥

为进一步做好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实施推进

工作,明确申领条件,规范申领流程,方便基层工会,惠及更多

会员,市总工会对《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实施办法》

进行了修订。《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实施办法(2018

修订)》业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

二

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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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

实施办法(2018修订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广州工会会员健康服务保障体系,深

化和发展“工会主导、体现特色”的工作品牌,提升服务深度、

覆盖广度,努力向广大工会会员提供“普惠、多样、精准”的健

康服务保障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市属各级工会对“广州市在职工

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(以下简称“住院关爱计划”)”的实施与管

理工作。

第三条推行住院关爱计划遵循“分级管理、各负其责”的

原则,依靠全市工会力量共同实施。

(一)广州市总工会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、专项经费

的预算和划拨,并定期汇总、分析全市的推进实施情况及对整个

项目运作情况与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。

(二)各区总工会,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可直接负责慰问

金的审核和发放;也可将审批权限下放至其所属基层工会,由基

层工会负责审批,按月或季度向上级工会报迭申领汇总情况。

(三)各区总工会,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及其所属基层工

会负责开展相关政策宣传、工作指导、会员投诉处理、监督抽查

二、



与审计、专项资金划拔、汇总并按要求报迭统计数据等工作。

第二章 领取登记相关规定

第四条住院关爱计划慰问对象为工会会员本人,需同时符

合以下三个条件‥

(一)工会会员会籍关系所在基层工会属广州市总工会管理

(含直接或间接管理等关系,包括属地管理和双重管理等形式),

且按规定向广州市总工会缴交工会经费;

(二)未办理退休手续,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,并依法参

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(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)的在职工会会

员;

(三)在医保(或公医)定点医院连续住院达到3天或以上

时间的工会会员(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住院分娩的女性工会会员,

不受“连续住院达到3天或以上时间”的限制)。

第五条除外责任。因为以下原因之一住院,不纳入住院关

爱计划慰问‥

(一)故意自伤身体;

(二)因违法犯罪、斗殴、酗酒,或服用、吸食、注射毒

品或管制药品等故意行为。

第六条慰问金标准为每人300元,同一自然年度内同一工

会会员暂定只予发放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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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对于住院时间跨自然年度且符合慰问条件的工会会

员,若上一自然年度未慰问过,则优先计入上一自然年度慰问;

若上一自然年度已经慰问过一次,则此次慰问计入下一自然年度

慰问。

第八条慰问金领取登记的程序如下‥

(一)填写《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领取

登记表》并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
(二)由工会会员所在基层工会具体负责资料审核工作,并

及时加具审批意见及加盖公章。

(三)由工会会员所在基层工会(或负责资金发放的基层以

上工会)在接到登记材料起30个工作曰内将慰问金迭到工会会

员手中,特殊情况可通过银行划账。

第九条进行慰问金领取登记的时限,原则上要求为出院之

日起6个月内(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住院分娩的慰间金领取时限放

宽至9个月)。

第十条慰问金领取登记材料及有关要求‥

(一)慰问金领取登记表可手工填写,亦可电脑直接打印,

但须有工会会员亲笔签名(特殊情况另行说明)。

(二)佐证材料包括‥

1.会员本人参加职工医保(或享受公医待遇)凭证的复印件;

2.住院费用结算单或出院小结、费用清单等可证明住院天数

的材料复印件(复印件由基层工会审核是否与原件相符后加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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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)。

(三)选择慰问金通过银行划账的,另须附加工会会员本人

银行卡(或存折)复印件,并由其本人签名确认。

第十一条 基层工会应及时将发放情况向上级工会报送,逐

级报送至市总工会汇总(每半年一次),并每月整理手续办理情

况与资金发放情况存档。

第三章 资金预算与管理

第十二条 广州市总工会每年从工会经费预算中安排住院关

爱计划专项资金,按各基层工会的年度计划所需资金额度进行划

拨。

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原则上由广州市总工会于年初划拔至市

总工会直接管理的各基层以上工会或基层工会账户,收到款项

时,列入“上级补助收入--专项补助--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

(市总工会拨款)”;发放慰问金时,列入“维权支出一迭温暖

费一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(市总工会拨款) ”;如基层以上工

会不直接发放,转拨到基层工会时,列入“补助下级支出--专

项补助--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(市总工会拨款)”;期末,将该

项收入和支出分别转入“结余一一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(市总工

会拨款)”科目贷方和借方,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规定加强管

理,确保专款专用。



(一)慰问金专款年终有结余的,滚存至下一年使用。

(二)实际资金使用超出当年拨款(或因工会新成立而尚未

有拨款)的,由基层工会先予垫支,下一年进行补拨。

(三)有条件的基层工会纽织,可进行资金配套以增加慰间

金总额及叠加捉高标准,标准可参照《广东省总工会关于印发(

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〉的通知》(粤工

总〔2018〕 5号)的相关要求执行‥ 工会会员符合法律政策的生

育,基层工会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品或慰问金,标准一般不

超过1000元(不包含市总工会住院关爱慰问金300元);工会会

员生病住院,基层工会组织应予看望,慰间金和慰问品总额每次

一般不超过2000元(不包含市总工会住院关爱慰问金300元)。

第十四条 《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领取

登记表》及所附相关佐证材料,同时作为财务报销凭证,存入会

计档案。

第四章 工作监督与投诉处理

第十五条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,基层以上工会应对所属基层

工会的相关工作负有监督与检查,及相关审计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原则上每季度对已领取慰间金的工会会员,按总

数的10%进行抽查,抽查方式包括电话回访、复查资料等。

第十七条 工会会员发现本单位工会存在违反规定或弄虚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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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现象的,可按基层工会所属管理关系向区总工会或广州市总工

会反映。

(一)相关投诉电话、联系地址等在广州市总工会“天一网”

公布。

(二)举报者需署实名及捉供联系电话等,接受投诉单位方

可进行受理。

第十八条 广州市总工会定期对整个项目运作情况与经费使

用情况进行财务检查与审计。

第十九条 基层工会被查实存在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或有弄

虚作假行为的,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责成本单位或上级工会对当

事人进行相应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8年6月1日起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由广州市总工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‥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领取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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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慰问金领取登记表
亲爱的工会会员朋友:

闰悉您身体欠安已入院治疗,我们深为关切1

为向广大工会会员提供“普惠、多样、精准”的健康服务保障,广州市总工会于2015年6月起推出“广

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” ,对住院治疗的在职工会会员,及时送上工会组织的一份关爱。现委托您

所在基层工会代为送上“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”慰问金,我们期望您安心治疗,并祝早日康复。

谨以此信送上工会组织对您的慰问,并感谢您对工会工作的大力支持1

广州市总工会

领 

姓名 
l性别l 

工作单位 

身份证号 
社保(公医) 

个人编号 

手机号码 住院起止时间 ー年一月一日至--年一月一日 

住院原因 

所 

该同志为我单位在职工会会员,本表所填写个 

取 人资料真实有效,所附“参加社会保险凭证(或公 
入住医院 人 

在 基 层 工 ,△、. 

费医疗凭证)”、“住院天数凭证”等复印件与原 

资 

相关凭证 国社保卡或公费医疗证(必选) □住院费用结算单 □出院小结 

件相符。我单位工会已按规定向广州市总工会缴交 

料 

工会经费。 经办人(签名)‥ 

(五选二) 

□连续三日或以上的每日费用清 曲 
== 验 

工会公章: 

年月日 
￣丁￣ □其他 

核 

慰 问 金 

金 额 □Y300元(大写‥ 叁佰元整) 

慰 问 金 发 放 

审批人: 

年月日 

领取方式 

□现金领取 

口银行划账(银行卡/折复印件附 

领 取 

后) 

机 构 审 批 

实名制签收 

(领取人签名) 

(如慰问金发放机构非领取人本人工会会籍所 

在基层工会,则须由慰问金发放机构审批并加盖公 

草) 

填表目期: 20 年 月 日

注, ∴L本表同时作为“广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住院关爱计划”慰问金财务入账凭证,填写字迹需工整、清晰0

2.为方便存档,所附相关证明材料在A4纸上双面复印。




